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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辽宁法治报 联办

检察蓝守护“耕地大熊猫”
——抚顺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保护黑土地工作纪实

王瑞 本报驻抚顺记者 江海峰

F 公益诉讼进行时

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高标准农田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支撑。2025年以来，抚顺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以法治力

量守护宝贵的黑土地资源，两级检察院共办理涉及黑土地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件13件，让“饭碗田”根基更牢。

精准监督补短板
破解管护“老大难”

面对高标准农田“重建设、轻管护”

的痛点，抚顺检察机关主动将监督触角

延伸至田间地头，精准破解管护难题。

抚顺县人民检察院在2025年履职过

程中，发现县域内高标准农田存在多处

突出问题：固滨笼砌筑工程的石笼护坡

破损、孔隙率过大，混凝土道路工程的田

间道路地基松动且未按设计工程施工，

这些问题易导致低洼地块存水难排、路

面承载力减弱，甚至损毁周边农田。检

察机关迅速立案调查并制发两份检察建

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经跟

进监督，所有设施问题均得到修复，3公

顷高标准农田恢复正常使用功能，社会

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2025年4月，顺城区人民检察院接到

上级院交办线索，反映辖区高标准农田

管护存在问题。同年5月，办案组对涉高

标准农田行政村抽查时发现，前甸镇三

家子村、会元乡金花村的机耕道路面不

平整、出现毁损，影响农业生产。检察机

关明确行政机关监管职责后，于6月立案

调查并制发检察建议，要求其修复毁损

道路并完善管护机制。行政机关积极履

职，修复机耕道9.14公里、建设石笼护岸

3.512公里、细部平整土地3.29公顷，同时

建立健全“区负责、乡镇监管、村为主体”

三级管护机制。8月14日，顺城区检察院

开展专项“回头看”，确认整改成效，防止

问题反弹。

靶向治污护净土
守住黑土“健康线”

保护黑土地，既要守住“数量”，更要

提升“质量”。抚顺检察机关聚焦农膜残

留、农药包装废弃物等农业面源污染，靶

向发力守护黑土地生态。

新抚区人民检察院通过“不定期走

访+精准化排查”机制，深入千金乡田间

地头核查。在丁家村、路家村、英得村发

现3处农田及部分高标准农田存在农膜

残留污染，大量废弃塑料薄膜遗落田间，

导致土壤透气性下降、影响农作物根系

发育；在荒地村、高家村等4个村，排查出

12处农药包装废弃物随意丢弃现象，其

残留农药可能通过土壤吸附、雨水淋溶

污染耕地与周边水体，为保证公益利益

得到充分保护，检察机关分别向行政机

关和属地政府制发检察建议。截至目

前，该院针对上述问题已立案办理8件行

政公益诉讼案件。整改完成后，检察机

关开展“回头看”逐点位核查，确认所有

污染问题均已消除，耕地生态安全隐患

彻底解决。

2024年2月初，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

检察院通过调取残膜检测数据，结合“益

心为公”志愿者提供的线索，发现县域3

个乡镇农用地膜残留超量。检察机关启

动“大数据+实地核查”机制，深入6个行

政村开展“拉网式”排查，志愿者协助精

准定位残膜集中区域，干警同步向村民

宣传残膜危害。2月29日，该院向相关行

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完善地膜回

收体系。行政机关联合乡镇政府落实整

改，检察机关通过大数据模型线上持续

监测、线下实地调查形成监管合力。同

时建立“三位一体”跟进监督长效机制，

每季度联合志愿者开展“回头看”。2025

年11月底数据显示，目标乡镇残膜残留

风险显著下降，公益损害风险消除。

机制创新筑长效
凝聚共治“向心力”

为实现“惩治一处、治理一片”的效果，

抚顺检察机关深化机制建设，推动黑土地

保护从“问题整改”向“系统治理”转变。

抚顺县检察院以案件办理为契机，

与行政管理部门磋商会签“田长+检察

长”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协作工作机

制。该机制打通信息共享、办案协助通

道，建立线索移送、调查取证保障、案情

通报等制度，形成“线索发现—调查取证

—整改落实—长效管护”的监督闭环。

通过检察监督与行政履职的深度融合，

为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提供了坚实的法

治保障，推动形成协同共治的良好格局。

新宾县检察院则创新运用数字检察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整合多部门数据

资源，引入“益心为公”志愿者参与监

督。通过“大数据预警+志愿者协助”模

式精准锁定公益损害线索，联合行政管

理部门及属地政府召开座谈会破解数据

壁垒，构建起“检察监督+行政履职+社会

共治”的保护体系。下一步，该院将继续

拓展数据维度，扩大志愿者队伍，推动农

田保护长效化发展。

黑土绵延，检护耕兴。抚顺检察机

关将继续以公益诉讼为抓手，密切与行

政机关的协作，在守护黑土地、捍卫高标

准农田的征程上持续发力，为端牢“中国

饭碗”贡献坚实的检察力量！

鸭绿江浮桥遗址修缮工程开工
本报讯 鸭绿江浮桥遗址修缮工程

于日前进入施工期。丹东市振安区人

民检察院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保护

的鸭绿江浮桥遗址修缮工程，工期正式

定为 2025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这标志着该遗址的保护工作从程

序推动阶段全面转入实质性修缮保护

阶段。

鸭绿江浮桥遗址是中国人民志愿

军“雄赳赳、气昂昂”跨江作战的重要历

史见证，承载着深厚的红色记忆与爱国

主义精神。2020 年年初，振安区检察院

检察官在鸭绿江浮桥遗址发现江面的

木桩桥墩自然腐烂严重，很多桥墩的木

桩被水流冲倒、冲走或疏通航道时被清

理，支流中方一侧的第 6 号桥墩主体已

全部消失。

振安区检察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

案调查，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要求

对鸭绿江浮桥遗址实行抢救性保护措

施。在检察机关推动下，文物主管部门

与属地政府加强了对遗址的日常保护管

理。但文物部门也提出了遗址抢救性保

护的难度高的问题。

之后，省人民检察院、丹东市两级检

察机关高度重视，成立由省、市、区三级

检察机关组成的联合办案组，坚持“监督

与支持并重”理念，先后开展现场勘查、

调取证据、会议磋商50余次，针对职责划

分、资金筹措、技术方案等核心问题厘清

责任、凝聚共识。2023年3月20日，省文

化和旅游厅下发《关于鸭绿江浮桥保护

展示项目计划相关工作的意见》，并将该

计划列入辽宁省革命文物项目库。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省人民检察院、

丹东市人民检察院的精准指导和各级政

府支持下，振安区检察院持续跟进监督，

推动相关部门将遗址保护纳入重点工作

议程，最终促成694万元专项维修资金足

额到位，并建立起“检察机关+行政部门+

文保单位”的协同保护机制。

该案是检察机关在历史文化保护领

域持续深耕的典型范例，并入选最高人

民检察院红色资源保护行政公益诉讼

典型案例。振安区检察院将继续发挥

公益诉讼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积极作

用，全程跟踪监督工程施工进度与质

量，协同相关部门共同做好遗址的长期

保护与合理利用工作，让红色记忆永续

传承。

郭传生 赵东旭
本报驻丹东记者 王大海

4月24日，检察干警在千金乡丁家村对农用地内废弃农用薄膜进行取证

鸭绿江浮桥


